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蕴砸·员员·员员苑



宁波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

（员怨怨苑年猿月圆苑日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苑年远月圆愿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摇为保障本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职
权，加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摇市、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

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摇本条例所称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是指：
（一）市、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书面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经市、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作为
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的代表议案以及超过大会议案截止时间提
出的代表议案；
（三）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书面向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
见；
（四）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书面向乡、镇人民代
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四条摇市、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

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按以下规定交办：
（一）与大会议程或列入会议审议事项有关的，交由大会工作
机构处理并报告大会主席团；
（二）经大会工作机构研究，需要在会议期间办理的，交有关
机关、组织在会议期间当面答复代表；
（三）其他建议、批评和意见，在大会闭幕后，由本级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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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人民政府办公厅（室）或者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组织办理。
第五条摇市、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

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按以下规定交办：
（一）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本级国家机关和有
关单位的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交有关机关、组织办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组织办理；
（二）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下级国家机关和有
关单位的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通过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组织办
理。
（三）代表参加视察等活动时，对有关机关、组织和单位的工
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组织和单位
办理。
第六条摇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实行分级负责、

归口办理的原则。
承办单位应建立办理工作制度，确定分管负责人，并有专人具

体办理。
第七条摇承办单位接到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认为其

内容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内的，应在收到后的员园日内，向交办
机关提出意见，由交办机关重新研究、确定承办单位。承办单位之
间不得自行转交。
第八条摇需要两个以上承办单位共同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由交办机关确定主办单位和会办单位。主办单位应主动
联系，会办单位应协同主办单位研究办理，及时提出有关的办理意
见，并函告主办单位，由主办单位书面答复代表。
第九条摇承办单位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坚持依法办

事、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能够解决的，应抓紧落实：对难度较大的，
应创造条件尽力解决；对因客观条件限制确实难以解决的，应向代
表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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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摇承办单位应加强与代表的联系，采取走访、座谈等形
式，与代表商讨，征求对办理工作的意见。
第十一条摇承办单位接到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后，应

自交办之日起猿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代表。办理难度较
大，不能如期答复的，经交办机关同意，可延长至远个月内答复。
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应内容具体、明确，不得敷衍

了事。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应重新办理，在员个月内再
次书面答复代表。
第十二条摇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件，应由承办单位

负责人审核、签发，以公文形式寄发代表，并向代表或联名代表的
领衔人附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征询意见表》。
承办单位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答复件，应抄送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人民政府办公厅（室）或者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对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答复件，还应同时抄送选举该代表的县（市）、区人民代表
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
承办单位对交办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答复完毕后，应向交

办机关书面报告办理工作情况。
第十三条摇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

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由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工作机构，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承办的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由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厅（室）负责督促、检查、协调、综合，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办理工作情况。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

情况，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
会议报告。
第十四条摇承办单位对已答复代表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解决

的问题，应逐项检查落实情况，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确实不能解
决或需要延迟解决的，应及时向代表说明原因。检查、落实情况应
及时报告交办机关。
第十五条摇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室）、各工作机构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采取下列形
式，加强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的检查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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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承办单位的答复件及代表对答复的反馈意见，逐件分
析研究，根据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二）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听取承办单位负责人有关办理情
况的汇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
（三）对重要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组织承办单位到代表
所在地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办理；
（四）召开代表座谈会，听取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五）向代表发函，了解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答复后的落实
情况，实行跟踪督办；
（六）根据需要，组织代表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及落
实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视察或进行评议；
（七）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工作实行考核制度。
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办情况应当报告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摇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

见的办理、督办情况，应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期间印发
全体代表。
第十七条摇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

府，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人民政府对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对办理不力、敷衍推
诿、贻误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批评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
的，追究承办单位领导人的责任。
对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代表进行打击报复的，依法予以处

理。
第十八条摇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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